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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
指点，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
决 纠 纷 时 ，请 与 律 师 热 线 ：
0632——3330625 联系，专业律
师将为您提供高效服务。

【案例简介】
2012 年 11 月 7 日，刘某驾驶某客运公

司所有的大型卧铺客车，行驶至京沪高速
徐州段某处时，车辆向右侧翻到路外施工
现场，造成乘车人韩某受伤，后经当地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本次交通事故经认定：刘某驾驶的大
型卧铺客车，车辆向右侧翻到路外施工现
场与施工现场未设置防护措施是否有关无
法确认，大型卧铺客车侧翻到施工现场与
损害后果是否有关无法确认，故此次事故
成因无法查清。另查明，该大型卧铺客车登
记所有人是某客运公司。刘某是被告某客
运公司雇佣司机，发生事故时是履行职务
行为。同时，大型卧铺客车侧翻的路外施工
现场是由中铁某局承建的。该施工地段未
设警示标志及防护措施。

【法院判决】
事发地基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原告

赵某(韩某妻子)与被告中铁某局、某客运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判决：被
告某客运公司赔偿原告赵某医疗费、精神
抚慰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交通
费、住宿费等70%；被告中铁某局赔偿原告
赵某精神抚慰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
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30%。

【律师精解】
本案属于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竞合的

案件，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选择了侵权
之诉，放弃了违约之诉，原告的请求符合法
律规定。

依据交警支队道路交通事故卷宗中被
告某客运公司司机刘某的陈述，刘某在驾
驶大型卧铺客车时向右打轮，该车右前轮
撞在了右侧边石上，右前轮被弹了起来，司
机刘某没有握住方向盘，肇事车辆侧翻进
路边沟里。刘某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有关“机动车驾
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
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之规定。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的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
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
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该条款的规定，本
案适用无过错原则，被告中铁某局沿道路
边石外施工挖沟，沟深达 1.1米，既未设置
警示标志、夜间照明设施，更未设置防护措
施。被告中铁某局作为本次事故发生路段
的承建单位，未尽到管理职责。

综上，因被告某客运公司与被告中铁
某局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共同造成了原告
的损害结果。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
条的规定，法院根据被告某客运公司与被
告中铁某局的过错程度，认定被告某客运
公司承担原告损失的 70%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中铁某局承担原告损失的 30%民事赔
偿责任。

该案涉及《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
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

关规定。其中，《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
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
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
偿责任。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
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
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
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
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
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
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公
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
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
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窖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
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
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
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
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
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
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
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
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
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
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
动车一方的责任。

施工未设明显标志 致人死亡应担责
■ 孟洪祥
■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夫妻离婚时，经常会出现男方要求返
还彩礼的情况。那么，是不是索回彩礼的
行为都会受到法院支持呢？这需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贾某与丈夫王某登记结婚一年后因感
情不和起诉离婚后，王某反诉要求贾某返
还彩礼，因调解未果，法院判决驳回了王某
的这一主张。

贾某与王某于 2011年 11月经人介绍
建立恋爱关系，12月即登记结婚。2012年
9月，贾某生育一子。2012年 10月，两人因
家庭琐事发生争吵，且矛盾日益激化，贾某
向法院起诉要求与王某离婚。

在庭审中，王某同意与贾某离婚，但提
出双方结婚时，曾给付贾某家彩礼 2万元，
现在双方离婚，要求贾某返还彩礼。

经调解无效，法院作出了准予贾某和
王某离婚的判决。法院同时认为，贾某与
王某登记结婚后即开始共同生活，并生育
一子，诉讼中，王某亦未向法庭提交因为
给付彩礼导致其生活困难的相关证据，根
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之规
定，其要求不符合返还彩礼的相关规定。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王某要求贾某返还彩
礼的主张。

本案中的彩礼是否应当返还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
俗给付的彩礼，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
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

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

以双方离婚为前提。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涉及的

“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
风俗习惯、为最终缔结婚姻关系而支付
的。

因此，法院对于当事人诉请返还彩礼
的案件，应当分析确定支付的是否确为彩
礼，否则只能按照赠与进行处理，不能适
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
条第（一）项的规定，男女双方未办理婚
姻登记的，彩礼应当返还。

但实践中男女双方可能形成了同居关
系，且在法院释明相应法律规定后，男女

双方基于感情状况可能愿意补办登记，若
人民法院简单地判决返还彩礼反而有失公
平或易引发矛盾。

因此，在审理上述情形的彩礼返还案
件时，人民法院应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必
要时可向同居的男女双方释明法律规定，
在其不愿补办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判
决返还彩礼。

虽然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
条的规定，当符合条件时，已给付的彩礼应
当予以返还，但在实际生活中，已给付的
彩礼可能是金钱，且已用于购置男女双方
共同生活的物品，事实上已经转换为男女
双方的共同财产，或者已在男女双方的共
同生活中消耗。因此，在处理涉及彩礼返
还的案件时，要根据已给付的彩礼的使用
情况、是否在双方共同生活中发生了必要
的消耗、婚姻或同居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
等具体事实，综合把握。

在处理方式上，也应当灵活运用，特
别是彩礼已转换为夫妻共同
生活的财产时，可将彩礼的
返还与分割共同财产一并考
虑，在分割中体现彩礼的返
还。 （李顺涛）

闪婚后离婚能否索回彩礼

山东宝权律师事务所是今年经
山东省司法厅核准登记成立的主要
以医疗纠纷为主的综合性律师事务
所。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
推动“一村（社区）一顾问”的工
作进展，先期在枣庄高新区兴城办
事处蒋庄村、山亭区北庄镇务后村
等试点建立了“律师工作室”，普及
法律知识，方便边远群众对法律服
务的需求。

图为：山东宝权律师事务所主
任黄维平与枣庄高新区兴城办事处
蒋庄村村主任为蒋庄村律师工作室
揭牌

（记者 王震 摄）

山东宝权律师事务所
设农村“律师工作室”

我和前夫离婚时，法院判决他每月支付 300
元抚养费给女儿，但他已经有 1 年多没有支付
了。最近我前夫车祸去世，他父母却独吞了赔偿
金，一分钱不肯给我和女儿。

请问律师，这笔赔偿金我和女儿是否应当有
份？另外，前夫拖欠的抚养费我能要求从赔偿金
中支付？ ——韩女士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韩女士前夫因车祸去世的赔偿费用应包括死

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
等，除去丧葬费等实际支出费用，剩余的如死亡赔
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应有韩女士女儿的份额；如
女儿未满 18周岁，还应包括她的“被扶养人生活
费”。至于前夫拖欠的抚养费，应从其遗产中支付。

前夫车祸身亡
能否分得赔偿

张某和我有一起合同纠纷，现在协商没有结
果，我打算去法院起诉他。为了保证胜诉后可顺
利拿到钱，朋友说我应该在起诉的同时，要求法院
查封他名下的一辆汽车。

请问律师，我是否可以向法院提这样的要求？
是否在起诉时一并提出？如果他的车被查封，是否
平时就不能使用这辆车了？ ——宋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宋先生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查封该辆汽车，但

是他应提供必要的担保。人民法院一旦接受查封
车辆即财产保全的申请，该车就不能再继续使用
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定，诉讼前财产保全之
目的，在于判决一方获得胜诉后，可以保证顺利地
进行执行。

遭遇合同纠纷
咨询查封问题

我和贾某签订了一份供货合同，但由于资金
周转的原因，付款迟延了大约1个月左右。贾某让
我付违约金，并且说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每日千
分之五，这样一算违约金竟然有4万多元，比银行
利息高得多。请问律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合理
吗？我是否需要付这么多钱给他？ ——张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如果张先生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

造成的损失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
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
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
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
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
衡量，并作出裁决。

定高额违约金
是否应当支付

■ 枣庄资深刑事辩护律师，
法律硕士，市律协刑委会委员，曾荣
获“枣庄首届公诉人、律师电视辩论
赛团体第二名”、“枣庄市优秀法律工
作者”称号。现供职于山东金尊律师
事务所。

■ 电话：13562249097

《律师周刊》顾问 付强


